台儿庄古城学校校舍安全管理制度
 
	一、适用范围 
本制度适用于台儿庄古城学校辖区内所有建筑物、构筑物及相关附属设施的安全管理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教学楼、综合楼、食堂、图书室、实验室、专用教室、体育场馆、围墙、围栏、廊亭、景观设施、室外场地、水电管网、消防设施、防雷设施、安防设施、户外体育器材等。
二、工作原则与总体要求
1.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、责任到人，实行全员参与、全程管控、全面覆盖的校舍安全管理体系。
2.校舍安全管理纳入学校平安校园建设、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和安全生产责任制范畴，实行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。
3.实行校长负责制、分级责任制，形成校长为第一责任人、分管校长为直接责任人、各部门协同配合、教职工共同参与的安全管理格局。
三、日常巡查管理
1.总务处、安全办为校舍安全日常管理责任部门，实行每日巡查制度，对校舍结构、屋面、墙面、门窗、楼梯、护栏、水电、消防、防雷、室外场地及其他附属设施开展全面检查。
2.巡查人员须规范填写巡查记录，发现隐患立即上报、及时处置。重大隐患须立即停止使用、设置警示、隔离风险，并第一时间报告分管校长及校长。
3.全体教职工、班主任、各部门负责人均为校舍安全监督员，发现责任区域内隐患须立即报告，确保隐患及时发现、及时处理。
四、定期检查与专业检测
1.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全面校舍安全排查；极端天气、节假日前、汛期、冰雪天气前后开展专项检查。
2.对建筑结构、网架、屋架、门窗、消防设施、防雷装置、电梯、室外体育设施等重点部位，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定期检测，出具检测报告并归档。
3.室外体育器材、塑胶场地、围栏、屋面防水、水电管线等设施按周期进行维护评估，必要时更新改造，确保长期安全可靠。
五、维修改造管理
1.总务处制定年度校舍维修计划，优先安排涉及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、用电安全、用水安全的重点项目。
2.大型维修、加固、改造项目，严格按照台儿庄区教育和体育局及相关部门规定，履行报批、招标、监理、验收等程序。
3.日常维修须选用合格材料，遵守施工规范，严格验收，确保维修质量和使用安全。
六、校舍使用与活动安全管理
1.校舍使用必须坚持安全、规范、有序原则，严禁擅自改变建筑用途、破坏结构安全、私拉乱接、违规占用消防通道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在校舍内举办集会、讲座、文体活动、实践活动等集体活动，必须执行谁主办、谁负责，提前审批安全预案，明确疏散路线和责任人。
3.活动负责人须全程在岗，确保场地安全、秩序良好，遇突发事件立即启动预案组织疏散。
七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
1.校舍如发生倒塌、倾斜、渗漏、起火、设施损坏等险情，立即启动《台儿庄古城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。
2.第一时间组织师生疏散、抢险救治、信息上报，严禁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、谎报。
3.重大事故按程序及时上报区教育和体育局及相关部门，配合开展调查与处置。
八、责任追究
1.将校舍安全工作纳入学校安全生产责任制。
2.对失职渎职、整改不力、造成事故或重大影响的，依规依纪追究责任；涉嫌违法的，由相关部门依规依法处理。 
九、附则 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总务处、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上级政策调整时，按最新要求及时修订。 

 
